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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令 2020 年第 3 号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二〇二〇年 第 3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已经 2020 年 8 月 18 日商
务部第 29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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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及时有效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是指：
（一）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以下统称投诉人）认为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统称被投诉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投诉工作机构申请协调解决的行为；
（二）投诉人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行为。
前款所称投诉工作机构，是指商务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负责受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的部门或者机构。
本办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民商事纠纷的行为。
第三条 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合法、分级负责原则，及时处理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协调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第四条 投诉人应当如实反映投诉事实，提供证据，积极协助投诉工作机构开展投诉处理工作。
第五条 商务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协调、推动中央层面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指导和监督地方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指导和监督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的工作。
第六条 商务部负责处理下列投诉事项：
（一）涉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
（二）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
（三）在全国范围内或者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商务部认为可以由其处理的。
商务部设立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以下简称全国外资投诉中心，暂设在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负责具体处理前款规定的投诉事项。
全国外资投诉中心组织与外商投资有关的政策法规宣传， 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培训，推广投诉事项处理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督促地方做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积极预防投诉事项的发生。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指定部门或者机构
（以下简称地方投诉工作机构）负责投诉工作。地方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完善投诉工作规则、健全投诉方式、明确投诉事项受理范围和投诉处理时限。
地方投诉工作机构受理投诉人对本地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和建议完善本地区相关政策措施的投诉事项。
第八条 投诉人依照本办法规定申请协调解决其与行政机关之间争议的，不影响其在法定时限内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权利。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商会、协会可以参照本办法，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会员提出的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交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第二章 投诉的提出与受理
第十条 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应当提交书面投诉材料。投诉材料可以现场提交，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线申请等方式提交。
各级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公布其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网站等信息，便利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
第十一条 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投诉的，投诉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


系人和联系方式，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提出投诉的日期；
（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三）明确的投诉事项和投诉请求；
（四）有关事实、证据和理由，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
（五）是否存在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七）、（八）、（九） 项所列情形的说明。
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投诉的，投诉材料应当包括前款第（一）项规定的信息、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投诉材料应当用中文书写。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的，应当提交准确、完整的中文翻译件。
第十二条 投诉人可以委托他人进行投诉。投诉人委托他人进行投诉的，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以外，还应当向投诉工作机构提交投诉人的身份证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第十三条 投诉材料不齐全的，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投诉材料后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投诉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期限。
第十四条 投诉具有以下情形的，投诉工作机构不予受理
（一）投诉主体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
（二）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民商事纠纷，或者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范围的；
（三）不属于本投诉工作机构的投诉事项处理范围的；
（四）经投诉工作机构依据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通知补正后，投诉材料仍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的；
（五）投诉人伪造、变造证据或者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
（六）没有新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向同一投诉工作机构重复投诉的；
（七）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上级投诉工作机构受理或者处理终结的；
（八）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终结

的；
（九）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
第十五条 投诉工作机构接到完整齐备的投诉材料，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发出投诉受理通知书。
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投诉工作机构应当于 7 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属于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的，投诉工作机构可以告知投诉人向有关投诉工作机构提出投诉。

第三章 投诉处理
第十六条 投诉工作机构在受理投诉后，应当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进行充分沟通，了解情况，依法协调处理，推动投诉事项的妥善解决。
第十七条 投诉工作机构进行投诉处理时，可以要求投诉人进一步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或者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投诉人应当予以协助；投诉工作机构可以向被投诉人了解情况，被投诉人应当予以配合。
根据投诉事项具体情况，投诉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召开会议，邀请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共同参加，陈述意见，探讨投诉事项的解决方案。投诉工作机构根据投诉处理工作需要，可以就专业问题听取有关专家意见。
第十八条 根据投诉事项不同情况，投诉工作机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一）推动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达成谅解（包括达成和解协议）；
（二）与被投诉人进行协调；
（三）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四）投诉工作机构认为适当的其他处理方式。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签署和解协议的，应当写明达成和解的事项和结果。依法订立的和解协议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具有约束力。被投诉人不履行生效和解协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的投诉事项。涉及部门多、情况复杂的投诉事项，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期限。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处理终结：
（一）投诉工作机构依据本办法第十八条进行协调处理， 投诉人同意终结的；
（二）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或者投诉人拒绝提供材料导致无法查明有关事实的；
（三）投诉人的有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的；
（五）投诉人不再符合投诉主体资格的；
（六）经投诉工作机构联系，投诉人连续 30 日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投诉处理工作的。
投诉处理期间，出现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七）、（八）、
（九）项所列情形的，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
投诉处理终结后，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通知投诉人。
第二十一条 投诉事项自受理之日起一年未能依据本办法第二十条处理终结的，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提出有关工作建议。
第二十二条 投诉人对地方投诉工作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或者投诉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就原投诉事项逐级向上级投诉工作机构提起投诉。上级投诉工作机构可以根据本机构投诉工作规则决定是否受理原投诉事项。
第二十三条 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投诉处理过程中知悉的投诉人的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和个人隐私。

第四章 投诉工作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 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建立投诉档案管理制度， 及时、全面、准确记录有关投诉事项的受理和处理情况，按年度进行归档。
第二十五条 地方投诉工作机构应当每两个月向上一级投诉工作机构上报投诉工作情况，包括收到投诉数量、处理进展情况、已处理完结投诉事项的详细情况和有关政策建议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单数月前 7 个工作日内向全国外资投诉中心上报前两个月本地区投诉工作情况，由全国外资投诉中心汇总后提交联席会议办公室。
第二十六条 地方投诉工作机构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
有关地方或者部门工作中存在普遍性问题，或者有关规范性文件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明显不当的情形的，可以向全国外资投诉中心反映并提出完善政策措施建议，由全国外资投诉中心汇总后提交联席会议办公室。
第二十七条 全国外资投诉中心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投诉工作，建立定期督查制度，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通报投诉工作情况，并视情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八条 全国外资投诉中心应当按年度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外商投资企业权益保护建议书，总结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商会、协会、有关地方和部门反映的典型案例、重大问题、政策措施建议，提出加强投资保护、改善投资环境的相关建议。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投诉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或者泄露、非法向他人提供投诉处理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投诉人通过外商投资投诉工作机制反映或者申请协调解决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报复。
第三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投资者以及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所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2006 年
9 月 1 日商务部第 2 号令公布的《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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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事指南











         威海市商务局
         2020 年 12 月

威海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事指南

第一章 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


威海市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工作。威海市商务发展中心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调解和处理。各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南海新区，下同）政府（管委）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简称区市投诉工作机构）负责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
具体处理投诉事项如下：
（一）涉及威海市有关部门，各区市政府（管委）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
（二）建议威海市有关部门、各区市政府（管委）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
（三）在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市商务局认为可以由市级外商投诉机构处理的。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可通过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进行投诉。
投诉咨询电话：
威海市商务局 0631-5890599

传真：0631-5303301
投诉工作邮箱：swjwzglk@wh.shandong.cn
纸件投诉邮寄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

威海市商务发展中心 0631-5897108
传真：0631-5303301
投诉工作邮箱：wh5897108@163.com
纸件投诉邮寄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




第二章 受理条件与要求
一、有关定义

（一）投诉事项
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认为市直有关部门、各区市政府（管委）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投诉工作机构申请协调解决的行为。
二是投诉人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行为。
（二）投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
（三）被投诉人
威海市有关部门（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各区市政府（管委）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二、投诉材料要求
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应当提交书面投诉材料。投诉材料可以现场提交，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线申请等方式提交。投诉材料应包括：
（一）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提出投诉的日期；
（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三）明确的投诉事项和投诉请求（投诉申请建议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进行书写）；
（四）有关事实、证据和理由，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
（五）是否存在《投诉办法》第十四条第（八）、（九）项所列情形的说明。
投诉人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投诉材料应当包括前款第（一）项规定的信息、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投诉材料应当用中文书写。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的，应当提交准确、完整的中文翻译件。
投诉人可以委托他人进行投诉。投诉人委托他人进行投诉的，除上述规定的材料以外，还应当提交投诉人的身份证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三、不予受理条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投诉主体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
（二）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民商事纠纷，或者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范围的；
（三）不属于威海市投诉工作机构的投诉事项处理范围的；
（四）经通知补正后，投诉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
（五）投诉人伪造、变造证据或者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
（六）没有新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重复投诉的；
（七）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终结

的；
（八）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
四、受理时限

（一）投诉材料不齐全的，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在收到投诉材料后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的形式书面通知投诉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
（二）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接到完整齐备的投诉材 料，7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 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发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
（三）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于 7 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发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四）不属于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受理范围的事项， 可以告知投诉人向有关机构提出投诉。


第三章 处理方式与流程
一、处理要求

（一）工作要求
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在受理投诉后，应当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进行充分沟通，了解情况，依法协调处理，推动投诉事项的妥善解决。
根据投诉事项具体情况，可以组织召开会议，邀请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共同参加，陈述意见，探讨投诉事项的解决方案。根据投诉处理工作需要，可以就专业问题听取有关专家意见。
（二）投诉人义务
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进行投诉处理时，可以要求投诉人进一步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或者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投诉人应当予以协助；可以向被投诉人了解情况，被投诉人应当予以配合。
二、处理方式
根据投诉事项情况，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一）推动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达成谅解（包括达成和解协议）；
（二）与被投诉人进行协调；
（三）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四）其他适当的处理方式。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签署和解协议的，应当写明达成和解的事项和结果。依法订立的和解协议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具有约束力。被投诉人不履行生效和解协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三、处理期限
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在受理投诉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的投诉事项。涉及部门多、情况复杂的投诉事项，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期限。
四、终结事由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处理终结：
（一）威海市投诉工作机构依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第十二条进行协调处理，投诉人同意终结的；
（二）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或者投诉人拒绝提供材料导致无法查明有关事实的；
（三）投诉人的有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的；
（五）投诉人不再符合投诉主体资格的；
（六）经投诉工作机构联系，投诉人连续 30 日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投诉处理工作的；
（七）投诉处理期间，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终结的，以及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
投诉处理终结后，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通知投诉人。
五、结案登记
投诉案件办结，威海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应对协调处理的案件进行结案登记、归档，案件材料、相关工作日志和处理结果要详实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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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流程图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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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投诉人：本企业或本人的信息(包括投诉人及委托代理人的姓名、国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及其中国大陆可联系的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等； 如有受委托人，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
被投诉人：单位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一、投诉事项及明确诉求（明确概括、合法合理）；

二、有关事实、证据和理由，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

三、投诉人承诺：该投诉事项此前并未经信访等部门受理或处理终结；同时，该投诉事项此前未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此致

威海市商务局
投诉人： 	(签名或盖章) XXXX 年XX 月XX 日


附：1.投诉材料清单目录；2.副本 	份。




注意事项：
1. 投诉材料中应当包括投诉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2. 投诉书应以中文书写或打印，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的，应当提交准确、完整的中文翻译件。
3. 投诉书副本份数，应按被投诉人的单位数量提交。

附 3《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模板》



	
投诉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发文日期：


（加盖印章处）

	
案件登记号：威外资投〔2020〕XX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第 2 条、第 6 条、第 11 条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事项已由威海市商务局受理。现将确定的案件登记号、受理日期、投诉人和投诉事项通知如下：
案件登记号： 受理日期： 投诉人：
投诉事项：

经核实，威海市商务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2. 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3. 代理委托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4. XXX 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5.……






1. 纸件投诉，材料请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电话：0631-5890599
2. 网上投诉，除另有规定，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到 swjwzglk@wh.shandong.cn

附 4《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模板》



	
投诉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发文日期：


（加盖印章处）

	
案件登记号：威外资投〔2020〕XX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简称《投诉办法》）第 13 条的规定， 经审核，我单位 202X 年X 月X 日收到你方提交的投诉材料不齐全，请在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经补正后，投诉材料仍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据《投诉办法》第14 条
第 1 款第 4 项的规定，我单位将不予受理。

现将需补正事项通知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2. 代理委托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3. XXX 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4. 补正期间投诉人发现并认为可以提交的新证据材料。5.……










1. 纸件投诉，材料请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电话：0631-5890599
2. 网上投诉，除另有规定，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到 swjwzglk@wh.shandong.cn

附 5《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模板 1》



	
投诉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发文日期：


（加盖印章处）

	
案件登记号：威外资投〔2020〕XX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
我单位于 202X 年X 月X 日、X 月X 日分别收到你方提交的初始投诉材料及补正材料（见后附材料清单）。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第 14 条的规定，经审核，补正后的投诉材料仍不符合受理条件，因此我单位依规作出此通知， 案件材料恕不退回。
案件登记号： 受理日期： 投诉人：
投诉事项： 受理结果：
不予受理理由：

经核实，威海市商务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2. 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3. 代理委托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4. XXX 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5.……


1. 纸件投诉，材料请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电话：0631-5890599
2. 网上投诉，除另有规定，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到 swjwzglk@wh.shandong.cn

附 6《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模板 2》


	
投诉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发文日期：


（加盖印章处）

	
案件登记号：威外资投〔2020〕XX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
根据我单位 202X 年X 月X 日收到你方提交的投诉材料（见后附材料清单）， 经审查，该投诉事项不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第 2 条关于（投诉人、
投诉事项、投诉机构）的规定；或不符合第 4 条关于投诉人（未如实反映投诉事
实、提供虚假证据、不积极协助投诉处理工作）的规定；或不符合第 6 条关于我单位受理投诉事项范围的规定，或存在第 14 条第 1 款第 X 项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因此我单位依规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案件材料恕不退回。
案件登记号： 受理日期： 投诉人：
投诉事项： 受理结果：
不予受理理由：

经核实，威海市商务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2. 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3.……


1. 纸件投诉，材料请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电话：0631-5890599
2. 网上投诉，除另有规定，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到 swjwzglk@wh.shandong.cn

附 7《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终结通知书模板》



	
投诉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发文日期：


（加盖印章处）

	
案件登记号：威外资投〔2020〕XX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终结通知书
根据我单位 202X 年X 月X 日收到你方提交的投诉材料（见后附材料清单）， 经审查，该投诉事项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第 20 条第 1 款第 X 项关于案件终结情形的规定；或第20 条第 2 款规定的，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的情形，因此我单位依规作出案件终结通知，案件材料恕不退回。
案件登记号： 受理日期： 投诉人：
投诉事项： 处理结果： 终结理由：

经核实，威海市商务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2. 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3. 代理委托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4.……

1. 纸件投诉，材料请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电话：0631-5890599
2. 网上投诉，除另有规定，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到 swjwzglk@wh.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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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处理结果通知书模板》



	
投诉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包括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发文日期：


（加盖印章处）

	
案件登记号：威外资投〔2020〕XX 号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处理结果通知书
我单位于 202X 年X 月X 日受理你方投诉案件，根据双方提交的投诉材料（见后附材料清单）和协调情况，依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第 18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已推动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达成谅解（包括达成和解协
议）；或第 18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我单位针对投诉事项与被投诉
人进行了协调；或第 18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我单位已向 XXX 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或第 18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我单位已进行了 XXXX 的方式进行处理。现依规作出案件处理结果通知。
案件登记号： 受理日期： 投诉人：
投诉事项： 处理结果： 处理依据：
经核实，威海市商务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
2. 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XX 页	文件份数：XX 份3.……

1. 纸件投诉，材料请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86号，电话：0631-5890599
2. 网上投诉，除另有规定，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到 swjwzglk@wh.shandong.cn

附件3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构名录



	
序号
	市（区、县）
	
投诉工作机构
	
联系人
	
电话（办公）
	
传真
	
邮箱
	
地址

	
1
	
威海市
	
威海市商务局
	
王立彬
	
0631-5890599
	
0631-5303301
	
swjwzglk@wh.shandong.cn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86号

	
2
	
威海市
	
威海市商务发展中心
	
王军利
	
0631-5897108
	
0631-5303301
	
wh5897108@163.com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86号

	
3
	
环翠区
	
环翠区商务局
	
任 东
	
0631-5273102
	
0631-5273104
	
hcqswjwzk@wh.shandong.cn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59号威海创新园1号楼5楼环翠区商务局

	
4
	
文登区
	
文登区商务局
	
裴美花
	
0631-8458299
	
0631-8453897
	
wdswj@wh.shandong.cn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通和路2号卫生大厦14楼

	
5
	
荣成市
	
荣成市商务局
	
高玉龙
	
0631-7551559
	
0631-7551477
	
rcsswjwz@wh.shandong.cn
	
山东省荣成市伟德东路36号

	
6
	
乳山市
	
乳山市商务局
	
盛兆勇
	
0631-6651117
	
0631-6651117
	
rssswjwzk@wh.shandong.cn
	
山东省乳山市府前路8号

	
7
	
高 区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
	
史威伟
	
0631-5629268
	
0631-5680027
	
wh5629102@163.com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288号高新大厦1206室

	
8
	
经 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牛序鹏
	
0631-5990020
	
0631-5991132
	
niuxupeng@wh.shandong.cn
	山东省威海市青岛中路106号世纪大厦1616室

	
9
	
临港区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翟婧君
	
0631-5581068
	
0631-5581974
	
lgqswjjcswb@wh.shandong.cn
	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东路10号

	
10
	
综合区
	
威海综合保税区商务局
	
李燕超
	
0631-8643222
	
0631-8642700
	
bsqshangwuju@wh.shandong.cn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综合保税区广贸路1号

	
11
	
南海新区
	
威海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
	
吕佳妹
	
0631-8963802
	
0631-8856888
	
nhxqjjfzj@wh.shandong.cn
	
威海市南海新区蓝创大厦53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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